
立法會 CB(2)1742/04-05(02)號文件 
 
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二零零五年五月二十七日會議席上

所提問題的回應  
 
 
2(a) 在草案第 3 條下「醫藥」之後加上「健康」；  
 
我們不擬修訂條例的簡稱。正如先前的相關文件已解釋，我

們認為簡稱的主要作用是識別某項法例，而現時建議的簡稱

已能清晰地達到這個目的。我們已建議修訂條例的詳題，以

期準確反映條例 (如有關修訂獲得通過的話 )的涵蓋範圍。  
 
2(b) 修改草案第 4 條下「口服產品」定義的中文版本，使之
與英文版本更為一致；  
 
考慮過議員的建議後，我們認為可對定義的中文版本作出輕

微修訂。我們已就有關定義另向議員提交委員會審議階段修

正案。  
 
2(c) 修飾草案第 5 條下「任何類似的聲稱」一詞；以及  
 
考慮過議員的建議後，我們認為可對定義的中文版本作出輕

微修訂。我們已就有關定義另向議員提交委員會審議階段修

正案。  
 
2(d) 註明草案第 8 條下獲授權為督察以擔任執法工作的公
職人員的職級／職系  
 
3(a) 草案第 8 條所提督察須具備的資格及該條文授予該督
察的權力；以及  
 
在草案第 8 條下或會獲授權為督察的公職人員主要是專業職
系的同事，包括藥劑師、醫生和中醫。以他們的註冊身份、

專業資歷及在其個別領域上的知識，由他們判斷某保健聲稱

是否可能違反《條例》中附表的要求，理應是合適的人選。

另外，我們亦會向參予執法的同事簡介其工作，確保他們熟

悉執法的方式。  
 



3(b) 在草案第 8(2)(c)條下當局須為取去包裝和標籤的樣本
支付費用的情況  
 
擬議的條例第 8(2)(c)條並無規定督察為進行視察而取去合

理地需要的廣告的文本須支付費用。我們認為此舉是合理

的，因為督察進行視察只需要小量的廣告文本。如在某些情

況下，有關督察需要取去其他物品 (例如藥物、口服產品，外
科器具等 )以進行視察，當局會支付有關物品的費用。  
 
4. 當局承諾舉例說明現行法例內有何條文授權公職人員在

取得裁判官的手令後，進入及搜查處所並取得財物管有權以

進行檢控。  
 
有關在現行法例內授權公職人員在取得裁判官的手令後進

入及搜查處所並取得財物管有權以進行檢控的例子，載於附

件 (強調部分 )。  














